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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罷免案提議連署及查對作業辦法第七條、
第十五條、第十八條附式七、附式七之四、附式八、
附式八之四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職人員罷免案提議連署及查對作業辦法自一百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訂定發布後，經一百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百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二

次修正，為配合一百十三年八月七日修正公布之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修正縣（市）原住民議員名額之規定，爰擬具「公職人員罷免案

提議連署及查對作業辦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附式七、附式七

之四、附式八、附式八之四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戶政機關依第六條規定查對提議人是否具原住民身分，增列區域縣

（市）議員之罷免，該縣（市）有原住民議員者，提議人具有原住

民身分，及原住民縣（市）議員之罷免，提議人未具原住民身分，

應予刪除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戶政機關依第十四條規定查對連署人是否具原住民身分，增列區域

縣（市）議員之罷免，該縣（市）有原住民議員者，連署人具有原

住民身分，及原住民縣（市）議員之罷免，連署人未具原住民身分，

應予刪除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三、修正第十八條附式七及附式八，備註增列區域縣（市）議員之罷免，

該縣（市）有原住民議員者，提議人、連署人具有原住民身分，應於

具原住民身分欄填載人數。另增列第十八條附式七之四「罷免案提議

人名冊查對結果統計表格式」、附式八之四「罷免案連署人名冊查對

結果統計表格式」，適用於原住民議員之罷免案。（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附式七、附式七之四、附式八、附式八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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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罷免案提議連署及查對作業辦法第七條、
第十五條、第十八條附式七、附式七之四、附式八、
附式八之四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戶政機關依前條

規定查對提議人是否具

原住民身分，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應予刪除： 

一、區域立法委員、區域

直 轄 市 議 員 之 罷

免，提議人具有原住

民身分。 

二、區域縣（市）議員之

罷免，該縣（市）有

平地原住民及山地

原住民議員，或僅有

原住民議員者，提議

人具有原住民身

分；僅有平地原住民

議員者，提議人具有

平地原住民身分；僅

有山地原住民議員

者，提議人具有山地

原住民身分。 

三、區域鄉（鎮、市）民

代表之罷免，該縣有

平地原住民鄉（鎮、

市）民代表者，提議

人具有平地原住民

身分。 

四、平地原住民立法委

員、平地原住民直轄

市議員、平地原住民

縣（市）議員、平地

原住民鄉（鎮、市）

民代表之罷免，提議

人未具平地原住民

第七條  戶政機關依前條

規定查對提議人是否具

原住民身分，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應予刪除： 

一、 立法委員、區域直轄

市議員之罷免，提議

人具有原住民身分。 

二、 區域縣（市）議員之

罷免，該縣（市）有

平地原住民及山地

原住民議員者，提議

人具有原住民身

分；僅有平地原住民

議員者，提議人具有

平地原住民身分；僅

有山地原住民議員

者，提議人具有山地

原住民身分。 

三、 區域鄉（鎮、市）民

代表之罷免，該縣有

平地原住民鄉（鎮、

市）民代表者，提議

人具有平地原住民

身分。 

四、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

員、平地原住民直轄

市議員、平地原住民

縣（市）議員、平地

原住民鄉（鎮、市）

民代表之罷免，提議

人未具平地原住民

身分。 

五、 山地原住民立法委

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

正，以資明確。 

二、配合地方制度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修正縣

（市）原住民議員名額

之規定，戶政機關依第

六條查對提議人是否

具原住民身分，修正第

二款增列區域縣（市）

議員之罷免，該縣（市）

有原住民議員者，提議

人具有原住民身分，及

增列第六款原住民縣

（市）議員之罷免，提

議人未具原住民身

分，應予刪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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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 

五、山地原住民立法委

員、山地原住民直轄

市議員、山地原住民

縣議員之罷免，提議

人未具山地原住民

身分。 

六、原住民縣（市）議員

之罷免，提議人未具

原住民身分。 

員、山地原住民直轄

市議員、山地原住民

縣議員之罷免，提議

人未具山地原住民

身分。 

第十五條  戶政機關依前

條規定查對連署人是否

具原住民身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一、區域立法委員、區域

直轄市議員之罷

免，連署人具有原住

民身分。 

二、區域縣（市）議員之

罷免，該縣（市）有

平地原住民及山地

原住民議員，或僅有

原住民議員者，連署

人 具 有 原 住 民 身

分；僅有平地原住民

議員者，連署人具有

平地原住民身分；僅

有山地原住民議員

者，連署人具有山地

原住民身分。 

三、區域鄉（鎮、市）民

代表之罷免，該縣有

平地原住民鄉（鎮、

市）民代表者，連署

人具有平地原住民

身分。 

四、平地原住民立法委

員、平地原住民直轄

第十五條  戶政機關依前

條規定查對連署人是否

具原住民身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一、 立法委員、區域直轄

市議員之罷免，連署

人具有原住民身分。 

二、 區域縣（市）議員之

罷免，該縣（市）有

平地原住民及山地

原住民議員者，連署

人具有原住民身

分；僅有平地原住民

議員者，連署人具有

平地原住民身分；僅

有山地原住民議員

者，連署人具有山地

原住民身分。 

三、 區域鄉（鎮、市）民

代表之罷免，該縣有

平地原住民鄉（鎮、

市）民代表者，連署

人具有平地原住民

身分。 

四、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

員、平地原住民直轄

市議員、平地原住民

縣（市）議員、平地

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

正，以資明確。 

二、配合地方制度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修正縣

（市）原住民議員名額

之規定，戶政機關依第

十四條查對連署人是

否具原住民身分，修正

第二款增列區域縣

（市）議員之罷免，該

縣（市）有原住民議員

者，連署人具有原住民

身分，及增列第六款原

住民縣（市）議員之罷

免，連署人未具原住民

身分，應予刪除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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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員、平地原住民

縣（市）議員、平地

原住民鄉（鎮、市）

民代表之罷免，連署

人未具平地原住民

身分。 

五、山地原住民立法委

員、山地原住民直轄

市議員、山地原住民

縣議員之罷免，連署

人未具山地原住民

身分。 

六、原住民縣（市）議員

之罷免，連署人未具

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鄉（鎮、市）

民代表之罷免，連署

人未具平地原住民

身分。 

五、 山地原住民立法委

員、山地原住民直轄

市議員、山地原住民

縣議員之罷免，連署

人未具山地原住民

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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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附式七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地方制度法

第三十三條第二

項修正縣（市）

原住民議員名額

之規定，爰於備

註增列區域縣

（市）議員之罷

免，該縣（市）

有原住民議員

者，提議人具有

原住民身分，應

於具原住民身分

欄填載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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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附式七之四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地方制度法

第三十三條第二

項修正縣（市）

原住民議員名額

之規定，爰增列

第十八條附式七

之四「罷免案提

議人名冊查對結

果 統 計 表 格

式」，適用於縣

（市）原住民議

員之罷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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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附式八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地方制度法

第三十三條第二

項修正縣（市）

原住民議員名額

之規定，爰於備

註增列區域縣

（市）議員之罷

免，該縣（市）

有原住民議員

者，連署人具有

原住民身分，應

於具原住民身分

欄填載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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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附式八之四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配合地方制度法

第三十三條第二

項修正縣（市）

原住民議員名額

之規定，爰增列

第十八條附式八

之四「罷免案連

署人名冊查對結

果 統 計 表 格

式」，適用於縣

（市）原住民議

員之罷免案。 

 


